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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食品加工与贮藏工程学会团体标准

《马尾区水产品预制菜区域公用品牌标识管理规范》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区域公用品牌作为区域形象的“明信片”，对区域产业壮大发展起到强大的

推动作用。区域公用品牌标识管理是守护区域品牌价值、规范品牌使用秩序、强

化品牌辨识度与公信力。

水产预制菜因其风味独特、营养价值高等特点，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目前，马尾、福清、连江等地企业竞逐预制菜产业新赛道，推动水产预制菜成为

福州市特色产业。2023年，马尾区被评为“2023预制菜产业基地百强”，位列

“预制菜产业基地百强”第 7名。同年，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授予福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马尾区）“中国水产品预制菜之都”的称号。2024年，马尾区被

评为“2024预制菜产业基地百强”。马尾区海峡水产品交易中心是“全国水产

品交易规模第一”的中心，拥有 2个远洋渔获上岸码头、26 个泊位，年交易量

110万吨、交易额 120亿元。2025 年 1-7 月，全区 25家规模以上生产企业产值

达 19.6亿元，同比增长 15.29%，14家限上批零企业产值 10.3亿元，2023年全

产业链产值破 320亿元。然而，当前马尾区水产预制菜区域公用品牌标识因缺乏

统一的管理规范，存在被滥用、冒用的风险，极易损害品牌集体商誉与市场公信

力。

因此，制定《马尾区水产品预制菜区域公用品牌标识管理规范》团体标准，

可系统性规范区域公用品牌标识的申请、使用、管理及撤销全流程，有效防范伪

造、冒用等行为，筑牢品牌声誉保护屏障；同时为产品质量安全建立制度化保障，

进一步提升马尾区水产预制菜区域公用品牌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以此吸引优质外

部投资、深化区域内外经济交流合作，助力扩大市场份额、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2025年 12月，福建省标准化研究院联合福州市马尾区预制菜产业发展协会、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福建省标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向福建

省食品加工与贮藏工程学会提出该团体标准的立项申请，2026 年 1月正式获批

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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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工作过程

1、2025年 9月，起草工作组确定了主要组成人员及分工，制定了标准研制

的总体思路和框架，对标准的起草及现场调研工作做了详细部署。

2、2025年 10月-11月，起草工作组对福州市马尾区预制菜产业发展协会及

马尾区水产预制菜相关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听取了协会和相关企业对马尾区水产

品预制菜区域公用品牌标识管理方面的要求和做法。

3、2025年 11月-12月，起草组查阅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文献，结合

调研情况，形成团体标准初稿。

4、2026年 12月，福建省标准化研究院联合福州市马尾区预制菜产业发展

协会、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福建省标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

向福建省食品加工与贮藏工程学会提出该团体标准的立项申请，2026年 1月正

式获批立项。

5、2026年 1月-3月，起草组完成经过内部讨论、行业调研、专家咨询等，

形成团体标准工作组讨论稿。

6、2026年 4月 10日，邀请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

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福建分中心、福建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技术中心、福

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等单位专家对标准进行研讨。专家听取了标准起草组的

编制情况说明，对标准进行逐条认真研究和讨论。会后，起草组根据研讨专家意

见，修改形成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 标准编制依据

1、本文件根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

2、本文件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结合马尾区水产预制菜区域公用品

牌管理特点确定标准条款。

3、本文件制定过程中，主要依据和参考的标准或文件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关于产业集群品牌和区域品牌申请注册商标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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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区水产品预制菜区域品牌和标识管理办法》

GB/T 29185—2021 品牌 术语

NY/T 4169—2022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指南

GH/T 1375—2022 供销合作社品牌建设 区域公用品牌运营管理

三、 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1. 基本要求

本章主要根规定了马尾区水产品预制菜区域公用品牌标识管理的基本要求，

明确了标识的持有者，规定了标识的使用实行申报授权制度、标识使用授权的核

查工作等要求。

2. 标识的设计

本章对标识设计样式、设计说明进行了规定。为进一步打响和提升马尾区“中

国水产品预制菜之都”品牌影响力，推动马尾区水产品预制菜产业升级，马尾区

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挥部办公室面向全国公开征集马尾区水产品预制菜区

域公用品牌名称及形象标识，共征集并入围 20件作品。经马尾区预制菜产业高

质量发展指挥部办公室和福建麦渔食品有限公司、福州名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等

12家马尾区预制菜产业发展协会副会长单位的审慎考量与充分交流，最终共同

敲定“马尾区水产品预制菜区域公用品牌名称及形象标识（LOGO）”的图样与

名称。本章就对最终敲定的标识样式与内容进行了说明。

3. 标识的申请

本章对标识的申请条件、提交材料、申请程序、标识使用证书有效期等提出

要求。该部分内容是基于《马尾区水产品预制菜区域公用品牌标识管理办法》的

优化提升，进一步明确了符合申请要求的主体范围，并要求申请主体需按要求提

交完整的申请材料，包括品牌标识使用申请书、法人主体资质证明文件、产品质

量检测报告、质量管理制度文件以及其他要求的辅助证明材料。

4. 标识的使用

本章规定了标识的使用要求，主要包括获得授权的生产经营主体在其产品包

装、标签、说明书等实物上印制标识要求和媒体广告、电商平台等非实物上使用

要求，同时规定不得使用标识的情形，以及取消标识的授权和使用情形。

5. 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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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规定了标识的监督管理要求，包括协会应对标识的使用情况进行统

一管理和监督，以及授权使用标识的生产经营主体，应自觉接受协会的监督检查。

6. 附录

本文件给出了四个附录，分别是标识授权使用申请表、现场核查表、授权证

书、监督检查表示例。四个附录均为标识管理流程中的配套参考文件，其中标识

授权使用申请表明确了需要申请主体填写的基本信息、申请内容与承诺条款，方

便申请主体规范填报；现场核查表梳理了品牌使用授权现场核查的核心核查项目

与判定要求，为核查工作提供统一依据；授权证书示例规范了授权证书的基本内

容与格式，保障授权管理的规范性；监督检查表示例规范了福州市马尾区预制菜

产业发展协会在标识授权后对生产经营单位标识使用的情况进行监督要求，保障

标识的合法合规运行。通过附录的规范，使标准内容更加容易落地实施，更具有

适用性。

四、 国内相关标准比较研究材料

无。

五、 与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的说明

本文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及其他有关法规、

法规要求。

六、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编制过程中没有重大意见分歧。

七、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